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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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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市政办发〔2016〕14 号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2015—2017）》的

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

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规

划（2015—2017）》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 

                                     

      2016年5月3日 

吉林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建设规划（2015—2017）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15〕2

号）及省委、省政府要求，统筹推进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根据《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标准（中部）》，结合吉林市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率先建成覆盖城乡、便

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发展，把

吉林市建设成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先行区、公共

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实践区，为全国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效落实政府主体责

任，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

与的工作格局，协同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

设。 



（二）科学规划、突出重点。 

按照中央要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既有长远发展目

标，又有近期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既有整体规划，又有

重点攻关，集中力量解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 

（三）改革创新、示范引领。 

创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体制机制，建立符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

验，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四）统筹协调、共建共享。 

    按照“政府组织，专家指导，公众参与，多方兴

办”的方式，实行多部门协调联动和政策配套，统筹推进

创建工作，促进联动和交流，实现共建共享。 

    三、创建内容 

在巩固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薄

弱环节和重点难题，加强协调配合，狠抓指标达标，探索

机制创新，研究制度设计，全面完成创建示范区的各项工

作任务。 

（一）全面完善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中部地区创建标

准和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

意见的要求，结合吉林市当前实际，大力实施市级重点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重点解决县区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未达标难题，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整合建设

项目，实现千人占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达到全省先进

水平。 

1.重点实施县区级公共文化设施达标项目建设。切实解决

昌邑区图书馆、部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未达标问题。大

力推动特色文化馆、图书馆建设，全力拓展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服务功能，增设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习所、公共电子阅览室、文化体验中心、群众讲堂等

服务设施，实现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



馆）全部达到部颁三级以上标准，乡镇（街道）建有独立

设置的综合文化站，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人员配备、管

理服务等达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和文化部制定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 

2.加快推进村（社区）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

场）项目建设。70%的村统筹建成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

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的基层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社区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室内用于开展文化活

动（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活动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站）的面积不低于社区居委会用房总面积的 40%。村级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室内用于开展文化活动（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活动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室等）面积不低于村部

总面积的 40%。每个社区（村）配备一台视频（宽带）科普

终端机，配套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广场面积不低于 800 平

米，并配置全民健身路径、篮球架、5人足球设施、科普文

化宣传栏、灯光照明不少于 5种的基本设施。 

3.重点落实市级“百屏一馆”建设项目。在解放大路、吉

林大街、北京路、越山路、松江中路、桃园路、鞍山街、

政府前广场、站前广场等城市主要街道及广场设立 100 块

电子阅报屏，建设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二）系统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建设工程。 

   结合重大文化惠民项目建设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指导标准》以及《吉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2015—2020）》，制定高于全省人均水平的城乡群众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及量化指标，规范公共文化机构服务

项目和服务流程，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进落实标准，力争使

公共文化服务受众率和参与率达到全省先进水平。 

     1.大力实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项目。 

（1）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人均占有藏书 0.8 册以上；平

均每册藏书年流通率 0.8 次以上；人均年增新书 0.05 册以

上；人均到馆 0.4 次以上。 



（2）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美术馆广泛开

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性馆办文化服务活动，积极开发读书阅

报、辅导培训、文化展示、文化体验、非遗传承、文化娱

乐、文化赛事、文艺演出、文化宣传、文化交流、文学导

读等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切实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3）科技馆、工人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以及青少年

校外活动场所设立至少 1 项免费开放服务项目，提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 

（4）市、县两级图书馆、文化馆各配备 1 台以上流动服务

车。图书馆每年下基层的流动服务次数不低于 40 次，文化

馆每年组织流动演出 10 场以上，流动展览 8场以上。 

（5）坚持举办“松花江之夏（金秋）”广场文化活动周、

“松花江之夜”周末休闲舞会、朝鲜族民俗文化节等荣获

国家群星奖活动项目，创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爱祖国爱家乡”老歌新曲大家唱、“元旦春节元宵节”

系列节庆文化活动及松花江河灯文化展示活动等品牌性公

益文化活动，以公共文化机构、社区和用工企业为实施主

体，侧重满足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文化

需求。实现年举办各类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突破 200 场、

受益群众突破 50 万人、群众文艺骨干参与人数突破 6000

人次的活动目标。 

（6）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专门设有针对老年人、未成年

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生活困难群众

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7）每个社区、村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服务质量的业余文

艺团队不少于 2支，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每月看 1 场以上

电影、每年看 4场以上戏剧或文艺演出。 

（8）结合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

集中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扶贫项目，大力提升省市两级

贫困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9）坚持一手抓示范，一手抓服务的原则，创新开展多种

形式的示范性、公益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文化需求；详

细制定吉林市公共文化服务目录，推进吉林市公共文化机



构“一卡通”服务。建立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

务体系试点，实现纸质图书通借通还。 

（10）确保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人员编制 3名以上，

加快设立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岗位，确保行政村和社区

配置 1名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 

2.探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供给项目建设。 

（1）实施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

术馆建设项目。市级公共图书馆建设 3个以上地方特色数

字资源库，市级文化馆建设 2个、博物馆建设 1个以上地

方特色资源数据库。市级图书馆可用数字资源不低于

25TB，县级图书馆可用数字资源不低于 3TB，全面具备数字

资源提供能力和远程服务能力。 

（2）乡(镇)、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配备数字文化

设施，具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基层群众可以通过固定上

网终端、网络电视、手机等多种方式使用文化共享工程数

字服务产品以及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

数字美术馆的服务资源。 

（3）结合“宽带中国”“智慧城市”等国家重大信息工程

建设，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

台，统筹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图书馆、数字

博物馆、数字文化馆建设、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数字农家书屋、城乡电子阅报屏建设

等项目，在基层实现共建共享。 

3.创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项目建设。 

（1）制定出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意见和目录，

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2）制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政

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投资或捐助设施设备、兴办

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等方式为广

大群众提供社会化供给。 

（3）大力实施“文化志愿服务进万家”工程。结合吉林市

实际，建立和完善文化志愿者注册招募、服务记录、管理



评价和激励保障机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探索实施具有地方或行业特色的文化志愿服务模

式。 

（4）出台培育和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相关政策，完

善公益性演出补贴制度，通过票价补贴、剧场运营补贴、

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低价场次或门票等方

式，支持艺术表演团体提供公益性演出，让广大群众欣赏

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5）培育和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打造群众文化活动交流

平台，建立群众文化团队建设运行长效机制，设立群众文

化团队扶持项目，积极培树一批有热情、有创新、有特色

的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团体，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

给起到示范导向作用。 

（6）整合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工会、共青

团、妇联、科协、教育等部门资源优势，明确职能分工，

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延伸服务和有力补充。 

（三）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管理项目建设。 

1.制定并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管理制度。 

（1）建立由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在规划编制、政策衔接、标

准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加强统筹、整体设计、协调推进。 

（2）发挥各地基层党委政府作用，建立统一的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建设管理平台，加强各类重大文化项目的统筹实

施，实现共建共享，提升综合效益。 

2.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规范

全市公共文化机构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进一步完善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电子阅览室、博

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服务

规范，细化量化各项服务指标，全面提升“三馆一站”业

务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3.探索实施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体系。启动公共图

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组建理事会改革试点工作，吸纳有

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健全决策、



执行和监督机制,制定并完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工作报告

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绩效评估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针

对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

断改进措施，逐步探索和形成切合实际、科学有效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办法。 

4.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体系。 

制定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建立公共文化机构绩效

考评制度，纳入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建立重大文化项目资

金使用、实施效果、服务效能等监督和评估制度。研究制

定公众满意度指标，探索引进公共文化服务第三方评价机

制，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和反馈之反馈制度。 

5.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工作。针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展开研究，在研究和

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公共文化体制机制、服务方式和手

段，推动制度设计与实际工作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形成具有普遍示范价值的制度成

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吉林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指挥全市创建工作，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制

度、机制和创建规划、实施方案；指导示范区创建工作，

协调解决示范区创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示范区创建情

况及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组织验收。 

组    长：张焕秋      市长 

副组长：房立群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陈  东      

副市长 

       成  员：吕任鹏      市政府秘书长 

                   马旭瞳      市委

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 

                   孙全仁      市政

府副秘书长 



                   毕克

千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 

                   于福绵      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 

                   闫海春      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吴  举      市

财政局局长 

                   宋秋实      市民

政局局长 

                   李建华      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王宗英      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郑  平      市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刘立新      市国

土资源局局长 

                   孙  壮      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夏朝旭      市规

划局局长 

                   崔志刚      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王一鸣      市体

育局局长 

                   宋  杰      市

教育局局长 

                  王德林      市科技

局局长 

                  何宝林      市市政

公用局局长 



                  武海峰      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费光宇      市旅游

局局长 

          耿云久      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于钦三      市国税局局长 

          张立中      市地税局局长 

                 董慧忠      市统计局

局长 

                 赵洪海      市总工会

副主席 

                 王识开      共青团吉

林市委书记 

                 金  华      市妇女

联合会主席 

                范雅杰      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席 

                徐春英      市残疾人联

合会理事长 

                尚忠诚      永吉县县长 

                张静辉      磐石市市

长 

                夏茂军      桦甸市市

长 

                王荣新      蛟河市市

长 

                李鹏飞      舒兰市市

长 

                李显辉      船营区区

长 

                安丰广      昌邑区区

长 



                吕庆龙      丰满区区

长 

                刘子军      龙潭区区

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创建示范区日常工

作。汇总各县（市）区和各部门材料，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初审，向领导小组提出建议；受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委托，

指导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具体创建工作；组织开展相

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培训；研究

总结并宣传推广创建工作经验。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主管

副秘书长担任。 

各县（市）区要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的创建工作领

导机构，各部门也要成立组织机构，全力开展创建工作。 

（二）加大经费投入。 

    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测算，落实当地常住

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必需的资金，保障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和运行。年公共财政文化事业费投入增长幅

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公共文化支出占财政支

出的比例稳步提高。从 2015 年至 2017 年，根据我市经济发展

及财政收入形势，积极筹措财政资金，统筹安排公共文化事业

支出，确保我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工作需要。  

（三）强化责任机制。 

各创建责任部门要根据责任分工，研究制定具体的工作方

案，认真组织实施，切实保证创建工作责任到位、措施到

位、落实到位。市政府将把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工作纳入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绩效考核

体系。市创建办要抓好创建工作的日常协调、调度工作，

及时通报工作任务进展情况，确保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

各项创建工作任务。 

（四）加强宣传工作。 

    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社会面宣传等

多种渠道，加大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宣传力

度，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展示、典型引导和



各类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争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的良好氛围。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

厅，市纪检 

        委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江 

        城日报社。 

  吉林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16 年 5

月 3日印发 

      


